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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建 军 

内容提要：各种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个案中有各种可能的组合，但对于多情节案件

如何量刑却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此类案件的量刑结果不确定。以十四万余交通

肇事罪案件为样本，对其量刑进行确定性检验发现：通过限缩量刑情节的裁量幅

度，可以将此类案件的量刑确定性由原来的 ３０．５％提高到５１．１％；在此基础上控
制样本离散性程度，可以将量刑确定性由 ５１．１％进一步提高到 ７３．４％。据此建立
的量刑模型可用于量刑预测，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审判管理水平。归纳法官的集体

经验用以指导量刑实践，是提高量刑确定性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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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刑规则真空与量刑结果不确定

　　法的确定性、行为后果的可预期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尽管刑法总则、

分则对刑罚裁量都有规定，量刑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个规则真空：实践中当一个案件有数个

量刑情节时，数个情节便有多种可能的组合，而法律只能对单个情节应当从轻、减轻或者

从重、加重处罚及其幅度、范围作出规定，却不可能对每种情节组合如何量刑作出具体规

定。以交通肇事罪为例，相关的法定量刑情节〔１〕至少有：致死人数、重伤人数、负事故全

部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同等责任、财产损失大小、行为人是否逃逸，以及有关的总则性情

节。于是，多种可能的情节组合便有：全部责任 ＋致死一人 ＋自首，或者主要责任 ＋重伤
二人 ＋逃逸，或者主要责任 ＋重伤二人 ＋无证驾驶 ＋严重超载等。按照排列组合的计算方
法连乘所有情节的取值，理论上交通肇事罪案件的法定量刑情节可以有二十多万种可能的

组合。即使在本研究的十四万余样本案例中，实际发生的情节组合也有八千多种。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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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合，法官只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各个单项量刑规则 “打包处理”。实践中，上述

规则真空较为常见，法官的量刑活动因此具有不小的回旋空间。于是，人们有理由担心，

既然法律无法明确规定，便或多或少可能存在量刑擅断，使得量刑结果具有过大的不确定

性。而不确定性越大，越可能动摇人们对法律适用结果的稳定预期，以致降低司法公信力。

　　其实，多情节案件量刑规则真空，并不是导致量刑结果不确定的唯一原因。即使涉及
的法定量刑情节很少，案件的量刑过程也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规则以外非法律因素的影

响。这是因为定罪与量刑所遵循的逻辑不同，用公式表达这个区别便是：

　　 （某罪的成立） ＝（该当构成要件） ×（违法） ×（有责）

　　　　　　或者 ＝（客体） ×（客观） ×（主体） ×（主观）

　　 （某罪刑期） ＝（情节１，如酒后驾驶） ＋（情节２，如累犯） ＋（情节３，如行为人逃逸） ＋（情节４，

如财产损失数额） ＋（情节５，如致死人数） －（情节６，如自首） －（情节７，如同等责任）……

　　不难看出，定罪是做乘法———如果不具备某个条件，就不构成某罪———定罪结果不是 ０
就是１。相比而言，量刑是做加法，最终会得到大于０的许多个可能的结果。而且，得到多
个可能结果的原因又十分复杂，除了不同性质量刑情节的权重以及之间的叠加、冲抵，最

终的量刑结果还不可避免地与酌定情节、法官的价值取向、舆论、政策、外部干预等诸多

未能写进判决书的复杂因素有关。也就是说，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很可能隐身于量刑活动的

过程和结果中。而且，量刑结果是否得当难以检验，因而更具不确定性。总之，刑事司法

中多情节并存量刑规则的缺失、法定量刑规则与非法律因素的并存，或多或少都影响着量

刑结果的确定性。

　　为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将围绕量刑的确定性展开：怎样描述量刑结果，尤其是
多情节案件量刑结果 （不）确定性的具体程度？怎样将量刑结果的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小范

围内？目前，法院系统解决量刑结果不确定的思路之一，就是通过细化每种具体量刑情节

的适用条件、限缩刑罚裁量的幅度，提高整体上的量刑确定性。２０１４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量刑指导意见”）的出台，就是这一思路的一个

尝试。〔２〕但是，对多情节案件来说，其效果如何尚无大规模实证检验。

　　作为刑法问题，多情节案件可以有各种分类。一种划分是将其分为同向趋轻情节、同
向趋重情节及逆向冲突情节。〔３〕有学者将其分为作用相同的多情节与作用不同的多情节，

并讨论了各自的适用原则。〔４〕也有学者将其区分为多个同向量刑情节并存与多个逆向量刑

情节并存的刑罚裁量问题，并讨论了多情节量刑中的几个具体技术问题，如 “应当”情节

优于 “可以”情节、法定情节优于酌定情节、犯中情节优于犯后情节等。〔５〕还有学者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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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量刑指导意见”，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一般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

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具有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

盲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量刑情节的，

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进行调节。其中，既有一般方法，

也有特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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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祥青：《略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与方法》，《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
１２页以下。



数量刑情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结合关系、包容关系和竞合关系三种。〔６〕围绕

如何进行多情节量刑，有学者概括了三种基本方法，即综合判断说、抵消说和优势情节适

用说；并在分别评论各说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抵消说的合理性。〔７〕值得注意的是，来自

实践一线的法官也积极参与讨论，认为各种不同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力大小应当以比率

高低的方式体现；在具体运算中，应对所有量刑情节的影响力同步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

减的方法进行运算，再综合运用于基准刑。〔８〕不难看出，上述学术讨论都试图回答应该如

何进行多情节量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但是，这些讨论主要是基于对量刑不确定的合理担

心而寻求应对之策，却并未说明量刑实践到底有多不确定。

　　这个问题看似具体细小，却可能牵扯出许多理论思考。首先，不论是规则真空，还是
非法律因素的影响，都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关。进一步看，如果自由裁量权行使失控，一

个直接后果便是同案不同判。再进一步，不论自由裁量权问题，还是同案同判问题，在多

情节量刑实践中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问题。而稳定性、可预期性，

说到底又可以归结为法的确定性。可见，多情节案件量刑是个小中见大、以一见多的问题。

通常，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涵摄，回答的是应当如何的问题，不一

定会具象到量刑确定性这一具体问题。而本研究将沿着自下而上的方向，从实践和实然的

视角反思上述理论问题。

二、量刑确定性检验

　　 （一）设计思想

　　作为经验研究，本研究将体现两个设计要求：一是基于经验而非规则，二是立足多维
关系分析而非案件信息检索与描述。首先，由于法律不可能对每种多情节案件的刑罚适用

一一作出详尽具体的规定，本研究只能基于量刑实践经验而非规则本身。所谓基于经验并

不是撇开法律规定，而是更加着眼于法律规定如何涵摄具体适用对象的实践经验。所以，

支撑本研究的材料应该是，由各地各级法院审理并依法公开的真实判决所构成的量刑大样

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量个案处理结果的归纳，本研究试图与大规模司法实践建立

起某种会学习、可成长的动态响应机制，能动地反映司法实践的变化。

　　进一步看，既然基于经验，而实践经验又在不断变动，本研究就不应满足于对经验材
料的存储、检索和简单描述，而应能够对大量经验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评估和

预测。自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多个强大的法律案例数据检索系统开通以来，我们已经能

够很方便地进行多条件检索，找到数个同时满足多个量刑情节的案件，并计算出该组案件

的平均量刑水平、量刑最大值、最小值等数据。我们甚至可以采用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对

检索结果进行案件相似性比较。

　　但是，如果据此预测当下案件的量刑结果，以为这样就能实现同案同判，其实也并不
可靠。这是因为，基于检索结果的观察描述，只能说明这组案件量刑结果的集中趋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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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区分并显示这些实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律因素所致的结果，以及非法律因素有多

大影响。根据这类检索结果，人们还是不敢确信，法定条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预

测量刑结果。因为对于同类案件， “别人是怎么判的”和 “依法应该怎么判”毕竟是两回

事。极而言之，如果检索到的一组所谓同类案件都出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依法判决，即使当

下案件与其极为相似，显然也不应照此同判。可见，仅仅迅速高效地查找、归纳有关案件

信息，对量刑确定性的控制来说并无大用。只有借助关系透视、分析的科学方法，确切说

明法律因素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量刑结果，尽可能压缩、控制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才

能有效提高量刑确定性。为此，本研究将不满足于对量刑大样本的简单描述，而是设法呈

现罪刑之间的关系分析和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二）样本

　　由于罪名众多，实践中案件数量巨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罪名的所有案件逐一
进行研究。但是，本研究的样本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为了保证研究的效度和意

义，作为样本的犯罪类型应该与其他各种犯罪具有足够的同质性，即都是同时存在多个量

刑情节的犯罪，量刑过程都会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影响。第二，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信度和

可靠性，作为样本的案件应该具有足够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即各种量刑情节和影响因素应

该尽可能多地出现在样本中，以供观察和分析。如果选用的样本罪名恰恰是所有犯罪中仅

有的多情节犯罪，或者样本案件中的量刑情节过于单一，那么，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推

论到其他犯罪。另外，本研究的目的并非发现特定犯罪的特定罪刑关系内容，如故意杀人

罪的死刑适用与贪腐犯罪的死刑适用有何差异，而是为了找到对多情节案件量刑确定性的

描述和控制方法。所以，重要的是方法的可重复性，而非实体理论本身的普适性。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全部交通肇事罪判决书 （十四万余件）

确定为研究样本。〔９〕交通肇事罪既涉及若干总则性量刑情节，如自首、累犯，〔１０〕又包括若

干分则性量刑情节，如致死人数、重伤人数、行为人是否逃逸等，是典型的多情节犯罪。

十四万余样本总数保证了样本内部的多维度和各个维度自身的样本规模。其中，３１个省级
行政区划皆有一定数量的案件；样本最多的是山东，占比 １２．２％；最少的是西藏，占比
０．１％。按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东部省份的案件占比 ５４．８％，中部占比 ３０．０％，西部占比
１５．２％。样本的时间跨度基本上从 ２０００年起，到 ２０１６年本研究着手时为止。这组样本不
仅是典型的多情节案件，而且集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于一身，同时包括了故意违法和过失

损害等复杂因素，基本满足方法论上的可推论性和效度、信度要求。

　　 （三）假设和检验逻辑

　　本研究的工作假设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应该是其量刑结果的主要解释因素。
假设中的因变量是交通肇事罪案件的量刑结果，包括有期徒刑刑期、拘役刑期、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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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量的文本字段读取，显然非人工所能为。本研究采用专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信息读取，虽受文本本身质

量、软件技术等条件限制仍有一定误差，但经多次反复校正，其误差率已得到有效控制。至于相关软件的技

术信息，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按照刑法第６５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５年以内再
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考虑到交通肇事逃逸的

情况，以及交通肇事罪是否属于过失犯罪尚存争议 （参见杨勇：《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的利益思考》，《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７期，第９８页），所以，有理由将累犯情节纳入模型。



及拘役的缓刑。自变量为交通肇事罪的相关法定量刑情节，其中，常见的总则性情节为自

首、累犯。按照刑法第１３３条和２０００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的规定，本罪的分则性量刑情节至少有：死亡人数、重伤
人数、事故责任、财产损失、酒驾、毒驾、无证驾驶、安全装置不全、无牌证驾驶、严重

超载、肇事逃逸等。其中，有些变量属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双重身份的事实，如致人死

亡、重伤、事故责任等。一般认为，双重身份情节的适用不存在双重评价问题。〔１１〕还应当

承认，实践中各种酌定情节以及非法律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量刑结果构成影响，如行为人

的悔罪态度、身份地位等。之所以不将这些列为自变量，是因为本研究的潜在理论前提是，

量刑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应当主要来自法定情节等法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需

要证明的正是，法定量刑情节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量刑结果。如果连法定情节对量刑

结果都没能构成显著影响，又谈何酌定情节的作用？换句话说，本研究希望检验的是量刑

确定性的底线，而非量刑公正的全部内容或最高境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的

结论并非直接用于刑罚裁量的工具。因而，这也不意味着排除酌定情节、其他社会因素对

量刑实践的影响，更不存在与量刑规律的冲突。其实，总结归纳大样本法官群体量刑实践

中法定情节的影响力，正是对依法量刑规律的尊重。

　　经统计检验，本研究样本中的罪刑关系符合正态要求，可以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
析并存的多个法定量刑情节与量刑结果之间的关系，〔１２〕因此本研究假设的检验逻辑为：第

一，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越高越好。模型中的自变量全部为法定量刑情节，所以，如果多元线
性回归结果的确定系数 Ｒ２为０或接近 ０，就意味着法定量刑情节基本上无法解释量刑结果
的轻重差异；如果得到的确定系数 Ｒ２为 １或接近 １，就意味着法定量刑情节是量刑结果的
主要解释，且量刑的合法性、确定性程度较高，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得到了控制。第二，在

影响量刑结果的法定情节中，满足统计显著性要求的情节越多越好，解释力越大越好。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过程是在对各个自变量的影响加以控制的情况下，描述各个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共同作用，所以，单独看有显著影响的情节未必真有显著影响。而且，多情节并存时，

不同法定情节的影响有大有小。经过检验，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看到哪些情节的作用相对更大。第三，实际刑期与预测刑期之间的残差越小越好。每

个案件无论有哪些情节组合，都可能存在实际量刑结果与模型预测的应然量刑结果之间的

差距，这一差距被表示为回归结果中的残差。这里的应然量刑结果，便是基于十四万余案

件中法官的普遍量刑实践，在控制了每个相关量刑情节平均量刑水平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

结果。它离不开法律规定对法官量刑活动的约束，也是一个个具体案情事实的反映，还是

控制了每个自变量后多个法定情节共同影响的综合反映。所以，与其差距越大的个案，该

案量刑结果的确定性就越小；差距较大的个案越多，一组样本的量刑确定性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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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李洁文，第１８页。
回归分析是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每个变量的系数是测

量在所有其他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给定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导致因变量期望值的相应变化

（参见 ＤｏｎａｌｄＪ．Ｔｒｅｉｍａｎ： 《量化数据分析：通过社会研究检验想法》，任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版，第１００页）。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保持其他变量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将某个变量的效果分离出来 （参见

查尔斯·惠伦：《赤裸裸的统计学》，曹槟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８页）。



　　总之，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实际刑期与预测刑期的残差，
是本研究假设检验的三个核心指标。

三、量刑确定性的量化分析与控制

　　 （一）“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效果显著

　　以数据库中交通肇事罪全部共１４７２２９个案件为样本，运行多元线性回归程序来观察全
部法定量刑情节对有期徒刑刑期的影响，结果如表 １所示，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３０５。我
国法院系统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量刑指导意见”以来，细化并限缩了各个法定量刑

情节的适用条件和裁量幅度。其效果如何，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为此，我们对样本进

行了裁剪，去掉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以前的案件，只保留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两年的全部案件
共９２３９０个。再次运行上述回归分析程序，得到的结果如表２所示，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由原
来的０．３０５提高到０．５１１。这说明，对 ２０１４年前后的全部样本来说，法定量刑情节只能解
释大约３０％的有期徒刑长短变化。而自从全面实施 “量刑指导意见”以后，同样的法定量

刑情节就能解释大约５１％的有期徒刑长短变化。〔１３〕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来说，
这个结果十分可观。由于本研究样本是近两年我国法院审理的交通肇事罪案件全样本，按

照上述检验逻辑可以认为，“量刑指导意见”的确有效提高了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合法性和确

定性程度，法定量刑情节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预测两年来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刑

期的变化。除了交通肇事罪， “量刑指导意见”还对其他若干常见犯罪的量刑作了细化规

定。有理由相信，这种显著效果可能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罪案件的量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样本量刑确定性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 Ｒ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５５２ ．３０５ ．３０５ ３６７．２０１

表２　２０１４年 “量刑指导意见”实施后样本量刑确定性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 Ｒ２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７１５ ．５１１ ．５１１ ２３２．１２８

　　 （二）绝大多数法定情节对实际刑期的影响都满足统计显著性要求，但各个情节的作

用有所不同

　　其中，行为人是否逃逸的影响力最大，标准回归系数高达 ０．６２７。只有 “安全装置不

全”的显著值大于０．０５，不符合统计显著性要求。从表 ３所示结果可见，其余各自变量的
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 “法定致死人数”、 “法定重伤人数”、 “被害过错”、〔１４〕“自首”、

“醉驾”、“无证驾驶”、“涉案损失”、“累犯”、〔１５〕“超载”、“毒驾”、“驾驶报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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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项观察均以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两年全部案件为样本。
即依法认定行为人负事故主要责任或同等责任的情形，这说明被害人或多或少对案件的发生负有责任。

其前罪未必是交通肇事罪，而是５年内的任何犯罪。



“驾驶无牌号车辆”、“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辆”。对此，通常会解释说法官量刑时首先看

有没有逃逸情节，其次看致死几人、重伤几人，以及被害人在案件中是否负有一定责任，

然后才看是否自首、醉驾以及财产损失大小等等。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标准化回归系

数是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变化多少个单位。标准

化回归系数用于比较自变量作用的大小，系数越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比如，

在表３中逃逸情节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 ０．６２７，而醉驾的该系数仅为 ０．０６４，前者是后
者的 ９．８倍。这时可以说，逃逸对量刑的影响是醉驾的 ９．８倍。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单
位不能被解释为如果醉驾所致刑期为１年，逃逸所致刑期便是９．８年。因为标准化回归系
数的单位是标准差，取值范围是０到１之间，不能直接对应刑期。这个结果显然只适用于
交通肇事罪，但由于其他犯罪的量刑结果也应当受相应法定情节的影响，所以，这里描

述的交通肇事罪罪刑关系的回归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犯罪。不同的只是，将模型

中交通肇事罪特有的情节，置换成其他相应犯罪特有的情节。

表３　交通肇事罪各法定情节的作用 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化

回归系数
ｔ Ｓｉｇ．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ＶＩＦ

（常量） １６２．０５９ ３．１９０ ５０．８０１ ．０００

法定致死人数 ３２７．７７９ ２．５９５ ．３７２ １２６．２９５ ．０００ ．６３３ １．５８０

法定重伤人数 １３６．３１４ ３．０６４ ．１３２ ４４．４９１ ．０００ ．６２８ １．５９３

被害过错 －７４．００９ １．６３２ －．１０９ －４５．３４８ ．０００ ．９５６ １．０４６

涉案损失 ５．８１５Ｅ－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２８ １２．０８１ ．０００ ．９９９ １．００１

醉驾 ６５．２４９ ２．４３３ ．０６４ ２６．８２１ ．０００ ．９６６ １．０３５

毒驾 ９２．２２９ １５．００８ ．０１４ ６．１４５ ．０００ ．９９１ １．００９

无证驾驶 ３９．８２０ ２．３２８ ．０４２ １７．１０８ ．０００ ．９２２ １．０８４

安全装置不全 ２４．５６９ １８．１０１ ．００３ １．３５７ ．１７５ ．９９９ １．００１

驾驶无牌号车辆 ７．３１６ ２．６１１ ．００７ ２．８０２ ．００５ ．９５４ １．０４８

驾驶报废车辆 ５０．２０９ １１．２１５ ．０１１ ４．４７７ ．０００ ．９９６ １．００４

超载 ５３．５５０ ８．８３３ ．０１４ ６．０６３ ．０００ ．９９７ １．００３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辆 ２６．３１９ １０．７０６ ．００６ ２．４５８ ．０１４ ．９９７ １．００３

逃逸 ５３４．１４１ ２．０５５ ．６２７ ２５９．８８０ ．０００ ．９４３ １．０６１

自首 －７６．０７６ １．６９８ －．１０７ －４４．８０１ ．０００ ．９６１ １．０４０

累犯 ２９８．２０９ ３０．３７９ ．０２３ ９．８１６ ．０００ ．９９０ １．０１０

　　ａ．因变量：有期徒刑刑期

　　 （三）部分案件的量刑结果远离多数案件的平均量刑水平，表现为实际刑期与预测刑

期之间的残差较大，拉低了整体的量刑确定性程度

　　运行上述回归过程，还可以看到样本中每个具体案件的实际刑期与应然刑期之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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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残差 （两个刑期之差）以及标准化残差。〔１６〕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样本的标准化残差的范围为
－６．３到１４．５之间。这表明，即使全国范围内已经推行 “量刑指导意见”，还是存在一定

数量的极端值过大的个案，也就是量刑过于偏轻或偏重的个案。如果将这些个案裁剪掉，

有可能整体提高量刑确定性程度，为样本以外其他案件预测应然刑期提供高质量的计量工

具。为此，我们运行回归分析中的个案诊断过程，将标准化残差的范围限缩为 －２到 ２之
间。〔１７〕这个运行的结果是，大约１０％的离散程度较大的个案被裁剪掉，预测样本得到了净
化。对净化后的样本重新运行回归过程，其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达到 ０．７３４，比原有的 ０．５１１
又有较大的提高。这意味着，控制了样本离散程度以后，罪刑关系模型得到了优化。〔１８〕其

实践意义是，用优化后的量刑模型引导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实践，法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结果

的影响将变得更加确定。

　　残差过大的样本有几种情况：其一，判决书本身的表述问题导致计算机抓取数据时结
果出错。其二，计算机数据抓取程序的命中率有待提高。其三，尽管是否得到被害人谅解、

行为人一方赔偿力度等因素实际上对法官量刑有影响，且的确属于合理影响，但因大量判

决书并未显示相应说理内容而未能记入数据库。其四，不能排除其他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

响导致量刑的确偏轻偏重。可见，造成残差较大的原因复杂，不一定都可以归结为适用法

律不当。但是，可以说，若用未经优化的模型进行量刑预测，则因可靠性难以控制而有较

大风险。这一点，对其他犯罪的量刑预测也有推论意义。

　　 （四）有期徒刑、拘役及其缓刑的选择适用

　　虽然有期徒刑最为常用，但对大多数案件来说，法官都面临适用有期徒刑还是拘役、
是否判处缓刑以及缓刑考验期长短等各种选择。关于有期徒刑还是拘役的选择，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定情节的共同影响可以解释 ９６．４％的因变量的变化，但各情节的影
响力各有不同。从表４可见，统计上显著影响是否适用拘役的因素，只有法定致死人数、被
害过错、驾驶无牌号车辆、超载、逃逸、自首等情节。其中，Ｅｘｐ（Ｂ）即 “发生比”是指

自变量每上升一个单位，因变量 （判处有期徒刑而非拘役）结果出现的机会将是原来的多

少倍。比如，如果有逃逸情节，判处有期徒刑的机会就是无逃逸情节案件选择有期徒刑的

机会的５．１８９倍；案件中每多死亡一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机会就是原来的 ２．５６１倍；只要
被告人不是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害人不同程度地有过错，判处有期徒刑的机会就是无任何

被害过错情形的０．６３８倍，即判处有期徒刑的机会小于判处拘役的机会。
　　关于是否判处缓刑以及缓刑考验期的长短，本研究发现，交通肇事罪的有期徒刑缓刑
率约为８３％，拘役的缓刑率约为４８％；有期徒刑刑期与有期徒刑缓刑考验期之间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为０．９０９，拘役刑期与拘役缓刑考验期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仅为０．４９１，这说明
有期徒刑刑期与其缓刑考验期之间的相依性，高于拘役刑期与其缓刑考验期之间的相依性。

另外，以有期徒刑是否判处缓刑为因变量，以法定情节为自变量，运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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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残差是去掉原始残差值的量纲 （单位）后，把原始残差按照均值为 ０、标准差为 １的正态分布进行转
换后的残差值。

标准化残差满足正态分布的性质，所以９５％的标准化残差值都应该在 －１．９６到 ＋１．９６的取值范围内，标准
化残差值远大于２或小于 －２的值通常属于小概率取值。
对残差处理后的样本运行回归分析过程后显示，各法定情节的影响力虽有一定变化，但之间的关系并无太大

改变，故不赘述。



程后发现，绝大部分法定情节对是否判处缓刑的判断都有程度不同的显著影响：致死或重

伤人数越多，缓刑的机会越小；如果被害人有责，缓刑的机会增大，等等。

表４　有期徒刑与拘役的选择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法定致死人数 ．９４０ ．０７８ １４６．８１８ １ ．０００ ２．５６１

法定重伤人数 ．０８０ ．０７９ １．０２８ １ ．３１１ １．０８４

被害过错 －．４５０ ．０３６ １５７．７１７ １ ．０００ ．６３８

涉案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８ １ ．６２６ １．０００

醉驾 ．００９ ．０５７ ．０２５ １ ．８７３ １．００９

毒驾 ．６５５ ．５０７ １．６７２ １ ．１９６ １．９２６

无证驾驶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１６ １ ．８９８ ．９９３

安全装置不全 －．４７６ ．３４６ １．８９４ １ ．１６９ ．６２２

驾驶无牌号车辆 ．１６７ ．０６０ ７．６３６ １ ．００６ １．１８１

驾驶报废车辆 ．３６８ ．２９６ １．５４６ １ ．２１４ １．４４５

超载 １．０１６ ．２９３ １２．０５４ １ ．００１ ２．７６１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辆 ．３６９ ．２７４ １．８１２ １ ．１７８ １．４４６

逃逸 １．６４６ ．０８７ ３６２．０３６ １ ．０００ ５．１８９

自首 －．３７２ ．０４１ ８０．４７３ １ ．０００ ．６８９

累犯 １７．６００ ４９６０．２５８ ．０００ １ ．９９７ ４４００２５１９．３８２

常量 ２．６８８ ．０８８ ９４０．４０９ １ ．０００ １４．７０６

　　以上发现可以大致归纳为：通过 “量刑指导意见”限缩量刑情节的裁量幅度，可以将

交通肇事罪案件的量刑确定性由原来的３０．５％提高到５１．１％；在此基础上控制样本实际刑
期与预测刑期的残差，降低其离散程度，可以将量刑确定性由５１．１％进一步提高到７３．４％。
回到本研究最初的问题和假设，现在可以确信的是，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

限缩法定量刑情节适用上的裁量幅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司法上量刑的离散程度，

优化量刑模型，可以有效加强法律规范对交通肇事罪案件量刑过程的影响，提高量刑结果

的确定性。和交通肇事罪相似，其他许多犯罪都存在多情节并存的情况，因此，上述研究

方法很可能程度不同地适用于其他若干常见犯罪。

四、应用量刑模型进行量刑预测

　　描述一种犯罪的实然罪刑关系并非本研究的全部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应用
于司法实践。对量刑实践来说，本研究的主要应用价值在于可以借助优化后的量刑模型进

行量刑预测。这个意义上的量刑预测不是基于个体法律知识和主观感觉预估个案的大致刑

罚及刑期，而是以大量案件量刑结果的集中趋势为参照依据的量刑结果预测。量刑预测的

实现包括建模、预测、再优化共三个步骤的循环往复。

　　第一步：建模。以法定情节为自变量，以刑期为因变量，对量刑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并将其离散水平加以优化控制后，得到交通肇事罪刑期与法定情节之间关系的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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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肇事罪量刑结果）＝１１５．７８６＋法定死亡人数 ×３２９．６９２＋重伤人数 ×１６５．２２１－被害过错 ×

６４．２２７＋涉案损失 ×６．７４７Ｅ－００５＋醉驾 ×５１．１５９＋毒驾 ×５８．４４２＋无证驾驶 ×２８．８１２＋安全装置不全

×１１．４２７＋驾驶无牌号车辆 ×１２．３５２＋驾驶报废车辆 ×４１．１８７＋超载 ×４３．９９１＋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

辆 ×２４．１８０＋逃逸 ×５９１．３２２－自首 ×６３．８５６＋累犯 ×２４８．５３２

　　此即交通肇事罪的优化量刑模型，是之前所有分析过程的结晶。正是这个模型的运行
结果得到的回归确定系数 Ｒ２达０．７３４。与每个法定情节的实际值 （如致死几人、是否逃逸

等）相乘的数字是相应法定情节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其单位是有期徒刑天数。二者的乘

积表示：在其他自变量固定时，本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刑期的影响。

　　第二步：预测。将任何一个未决案件的实际情节依次代入上述模型，将得到的每个实
有乘积相加，便可得到该案的预测刑期。比如，某案有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致死一人

等三个情节，带入模型后得到预测值为有期徒刑１０３６天，而优化样本库中符合这个条件的
案件的平均刑期为１０１５天，最小值５１０天，最大值１５３０天。可以认为，这个预测结果就是
与上述交通肇事罪案件大样本的量刑实践最为接近的结果。所以，哪怕某几个情节的组合

在样本库中数量很少，也可分享更大范围的实践经验及其集中趋势，从而得到相对确定的

刑期预测。当然，这个结果仅仅是某种参考，最终量刑结果还需具体办案人员考虑其他因

素后加以修正。

　　第三步：再优化。不断充实样本库，继续优化量刑模型，用更新后的模型返回量刑预
测实践。也就是说，量刑模型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自身会学习、可成长的动态

预测工具。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看到量刑结果实现百分之百的确定，即模型的 Ｒ２达到 １，但
是，不断重复这三个步骤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

　　交通肇事罪案件并非仅有的多情节案件，既然交通肇事罪可以实现量刑确定性的量化
描述与预测，对于其他多情节犯罪也应当可以尝试类似研究。实际上，如果将上述模型中

交通肇事罪的特有情节替换为其他某种犯罪的法定情节，如是否入户抢劫、盗窃数额、是

否故意杀人既遂等等，便可基于相应犯罪的量刑大样本进行建模和量刑预测。量刑预测的

法治意义绝不仅限于提高办案效率。仍以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为例，量刑预测在微观层面可

以促进司法公正，在宏观层面可以丰富各级法院审判管理的手段。

　　 （一）个案预测，促进司法公正

　　量刑预测不仅是前瞻，还可以是回顾。除了上述未决个案的量刑预测，对尚未生效的
一审的各方当事人、二审的司法人员乃至所有生效判决的评估者而言，已决案件也存在量

刑是否得当的问题。此前，人们主要凭借有关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了解以及各种主观

因素参与对某案量刑是否公正的评判。其中，难免某些认知局限、情感性或立场性因素等

的影响。而借助量刑模型，我们可以将已决个案实际量刑结果与优化样本后预测的量刑结

果进行比对，残差越大，说明实际刑期可能越远离应然刑期。

　　在本研究的数据库中，每个样本都可以看到实际刑期、预测刑期和两者的残差这三个
值。残差越大的个案，偏离集中趋势的程度越大，残差的正负值还显示偏离的方向是偏轻

还是偏重。比如，样本库中某个已决案件的情节包括无证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逃逸、

重伤一人，实际量刑为有期徒刑１２６０天 （三年半），而优化预测值为有期徒刑８３７天 （２．３
年），这说明该案件的实际量刑有可能偏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量刑预测的结果只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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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律适用确定性的参考信息，还不可以拿来直接替代刑罚裁量。而且，谈到应用，还不

能不考虑犯罪现象的复杂性。比如，本研究选用的交通肇事罪与其他许多犯罪在犯罪性质、

加害被害关系、犯罪事实情节读取精确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过，本研究只是多情节量

化分析方法的一种探索，其结果证实了这种探索的价值，为分别研究不同犯罪的量刑预测

提供了某种进路或可能性，而距其推广应用仍有一定距离。

　　不论对未决案件还是已决案件，如果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确定且透明的参照范围内考
虑或评判某具体个案的量刑，这其实就是在利用大样本经验挤压法定条件以外其他因素的

介入和影响。试想，如果人们对某个法律行为一般会导致何等法律后果的判断大体相近，

就会对那些借法律的不确定性来损害司法公正的人更为不利。这意味着，量刑预测为量刑

确定性乃至司法公正的推进，提供了某种促进机制———除非具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常规量

刑活动及其结果一般应尽可能符合或接近模型预测的结果。这种机制的设计与法律适用的

确定性有关：法律适用越不确定，适用法律的人便在越大的程度上对法律资源的利用拥有

定价空间，社会因此而负担的交易成本也越大。所以，法律再庞杂，法学再精美，如果没

有法律适用的透明、确定和可预期，仍然可能远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当然，由于量刑模

型的自变量仅限于法定量刑情节，所以，如果某个非法律因素的影响的确合理，足以影响

量刑结果，法官当然有权偏离预测值进行量刑。只不过，主张这种合理偏离的一方需要为

此负担更多的论证成本，谁都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负责任的付出。

　　 （二）群案测量，加强审判管理

　　量刑模型除了可以用于个案量刑预测，还可以为上级法院或有关方面对各级法院的量
刑质量进行法律监督，提供新的手段和依据。对法律监督而言，信息公开是前提，没有信

息公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此前，对监督者来说，被监督者往往拥有某种信息

优势：公开哪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往往由被监督者说了算，监督者只能根据有限

的信息行使监督权。然而目前，法院系统已经要求全面公开裁判信息，为实现法律监督提

供了相对广阔的信息渠道。借助大量已公开的审判信息以及上述量化分析手段，最高人民

法院或者社会公众都可能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实，并据此开展监督。

　　从表５显示的信息可以看出：第一，各省交通肇事罪案件有期徒刑的平均天数；第二，
各省的最高刑期；第三，省内量刑的中间水平；第四，各省有期徒刑适用的离散水平，标

准差越大表明该省有越多的案件量刑结果远离平均水平；第五，各省案件数量在样本总数

中的占比；第六，各省有期徒刑的缓刑适用率；第七，各省法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结果的解

释率，即量刑模型的 Ｒ２，以及省间该指标的排序。
　　其中，某些描述性指标已经很有意义，它们不是靠各级法院统计部门人工填报获取，
而是直接从判决书中提取信息并科学汇总而成。更有价值的是，像解释率、标准差等信息，

已经是对各省法院量刑质量进行深度分析的结果。这种分析结果是以各省案件为样本，运

行同一量刑模型得出的结果，各省量刑质量由此获得了客观的可比性。Ｒ２越高，表明该省
法院量刑的确定性越高，量刑质量越好。这显然比单变量描述更接近真实世界，也不大可

能通过人为操作进行修饰美化，从而可以成为法律监督和评估管理的新型事实依据。

　　据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相应的审判管理信息系统，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时段、
不同常见犯罪案件大 （全）样本的量刑Ｒ２值，并阶段性地依法向社会公开。这样，任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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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地法院交通肇事罪案件有期徒刑适用质量信息

省市自治区 均值 极大值 分组中值 标准差 合计 Ｎ的％ 缓刑率％ 解释率 解释率排序

新疆 ５０５．２ １０８０ ３７３．６４ ３１３．６４９ ０．００ ８４．００ ０．７８ １

山东 ５６２．６４ ３１８０ ３８４．５８ ３３３．９７４ １２．６０ ９２．５０ ０．５９５ ２

青海 ４７９．１２ １５９０ ３５９．８４ ３０７．０５ ０．６０ ９２．００ ０．５９２ ３

辽宁 ５１８．６８ １９８０ ３７４．１９ ３１８．０８ ３．２０ ９０．７０ ０．５７９ ４

河北 ５６１．８４ ３４２０ ３８１．４５ ３４５．５２ ６．６０ ９０．００ ０．５６５ ５

西藏 ６４９．０９ １８６０ ５５０ ３７３．５７６ ０．１０ ８３．３０ ０．５５４ ６

江苏 ５０８．７６ ２６１０ ３７８．８４ ３０４．７３９ ９．３０ ８２．９０ ０．５４６ ７

河南 ６１２．４６ ３１８０ ４０２．１２ ３８３．３９９ ８．９０ ８２．７０ ０．５３７ ８

福建 ４５８．７８ ２１６０ ３４６．４ ３０５．６４６ ３．００ ７７．５０ ０．５２２ ９

天津 ５２７．６１ ２４６０ ３６７．８１ ３６７．５４２ １．００ ８３．５０％ ０．５２２ ９

贵州 ４９７．３９ １９８０ ３６７．４２ ３１５．１９ ２．１０％ ７７．７０％ ０．５１６ １０

山西 ５１９．７５ ２５２０ ３７３．７９ ３１５．９５５ １．９０％ ８８．９０％ ０．５１６ １０

湖北 ４７３．８ ２５２０ ３５５．８１ ３２５．６４９ ３．９０％ ８６．２０％ ０．５１１ １１

海南 ５４４．５４ ２５２０ ３７０．１５ ４００．９８８ ０．３０％ ６３．３０％ ０．５０６ １２

云南 ５２１．５８ ２５２０ ３７８．１６ ３０４．２７４ １．７０％ ９２．２０％ ０．５０６ １２

安徽 ５０７．０５ ２７６０ ３７４．４２ ３２０．７４７ ６．７０％ ８７．２０％ ０．５０５ １３

湖南 ４７８．９７ ２５２０ ３５２．４３ ３３６．４１４ ３．１０％ ８３．８０％ ０．５０２ １４

四川 ５０８．４９ ３６００ ３７６．５５ ３１８．５１７ ４．７０％ ８４．００％ ０．５ １５

陕西 ５６３．５５ ３０００ ３８２．８ ３２９．６１２ ３．１０％ ８５．５０％ ０．４９９ １６

甘肃 ５２４．８９ ３２４０ ３８１．０９ ３１７．４０１ １．８０％ ９４．４０％ ０．４９５ １７

吉林 ５２８．６２ ２３４０ ３６８．４９ ３４５．４６８ １．７０％ ８８．９０％ ０．４９５ １７

内蒙 ５６１．２７ ２８８０ ３８７．０６ ３３０．５６４ １．７０％ ８４．５０％ ０．４９５ １７

广东 ５４８．３６ ２５２０ ３９８．１ ３３２．９４８ ４．９０％ ６２．５０％ ０．４８７ １８

宁夏 ４９０．６１ ３６００ ３７０．１４ ２９４．５７９ １．００％ ９７．４０％ ０．４８５ １９

广西 ５３０．７８ ３６００ ３８３．３１ ３４９．５７６ ２．３０％ ５６．８０％ ０．４７８ ２０

重庆 ４４５．７２ ２１６０ ３４７．９８ ２８８．９６４ １．９０％ ８６．３０％ ０．４７７ ２１

浙江 ４７６．５４ ２６１０ ３６９．８７ ３０１．３８９ ５．９０％ ６２．５０％ ０．４４１ ２２

北京 ５０７．４５ ２１６０ ３６９．０８ ３６１．３１５ １．２０％ ５３．００％ ０．４３９ ２３

上海 ４５９．３７ ２４６０ ３６４．９７ ２９５．４７５ １．００％ ７３．８０％ ０．４３６ ２４

黑龙江 ４９９．５ ３１８０ ３６８．５２ ３２４．７５８ １．８０％ ９１．５０％ ０．３６７ ２５

江西 ４５４．５６ ３７８０ ３５５．３８ ３０７．４８３ ２．００％ ８４．００％ ０．３５４ ２６

总计 ５２５．６２ ３７８０ ３７５．９２ ３３１．９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９０％ ０．５１１

律监督主体都可能据此要求有关方面解释：为什么某些案件的量刑偏轻或偏重，或者 Ｒ２值
偏低，过于偏离总体集中趋势。我们可以借助这种审判管理信息系统观察司法实践的地方

性差异，研究为什么法律适用在各地会有所不同。而且，围绕某些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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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结果，公众舆论可能会反映出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１９〕对此，通过运行量刑模型便可

得知热点案件的问题到底何在。

五、集体经验为什么重要

　　量刑预测之所以可能，在于它背后强大的司法集体经验。所谓集体经验是司法案件大

样本中实际法律问题与法律实践之间实然联系的科学综合与归纳。集体经验不是基于对小

样本疑难非典型案件的提炼而形成的指导意见，也不是应然性规则逻辑本身的展示，更不

是案件信息的简单检索结果和一般描述。基于这种集体经验的量刑预测，意味着司法人员

的彼此认同和信赖，因而也意味着司法实践良性的整体延展。基于这种认同和信赖，法官作

为集体经验的主体，在相互补充、借鉴的过程中共同推进司法公正。当然，这个意义上的量

刑预测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仅仅贴上集体经验的标签，并不足以消除各种可能的顾虑。

　　首先，如果将量刑情节代入上述量刑模型便可迅速计算出一个具体的预测刑期，这与
所谓的 “法律自动售货机”有何两样？若果真如此，还要法官干什么？可以说，在马克斯

·韦伯那里，“自动售货机”其实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一个形象比喻，是批评那种将法官仅

仅看作一部加工机器的做法。〔２０〕即不论谁操作这部机器，都无需操作者特有的能动的、创

造性的法律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的 “自动售货机”中，只有法律概念的机械运算，没有伦

理的、社会的、功利的考量。也就是说，应予否定的不是 “自动售货机”的高效、精确和

确定，而是对具体案件中具体法律实践者能动适用法律的忽视。

　　在上述背景下回看上述质疑便不难想到，如果一定要说可以进行量刑预测的量刑模型
是一种 “量刑机器”，那么，驱动这部机器的已经不仅是法定量刑规则形式上的逻辑推演，

而且也是对法官集体基于巨量具体案件中的具体问题而适用法律的经验归纳。在这个意义

上的 “机器”中，法官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法官不是完全被动地进行量

刑规则的机械运算，而是运用法律能动地解决每个案件中的具体问题。的确，与定罪过程

相比，法官自由裁量更多涉及的是量刑活动，而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更多体现在多情节量刑

规则的选用中。正因为没有明确的适用规则，量刑活动才难免各种来自外部、内部、社会、

伦理、心理的影响，从而导致程度不等的量刑失衡，所以，人们提出了对司法自由裁量权

的各种法律控制措施和非法律控制途径。〔２１〕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尚未精细到多情节案件

的量刑规则适用问题。在本研究所说的量刑预测中，没有每个法官的自由裁量实践，便无

法得到量刑模型中各个法定量刑情节的实际参数；而基于不同法官群体的量刑实践，便会

得到不同的量刑参数；对任何具体个案的预测，都显示了法官群体以往类似实践的共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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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发现，舆论特别关注案件当事人具体的身份，对当事人的性别、所属阶层、亲属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

个人信息抱有强烈的探寻欲望；并且，对于事件的发生，总是倾向于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上寻找答案，并对

任何司法判决都赋予身份解释的意义。对于一个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当事人，如果判决对其不利，舆论就倾

向于将之归因于其弱势身份，其没有走关系的能力。同理，对于一个处于社会强势阶层的当事人，如果判决

合乎其愿，舆论就倾向于将之归因于其强势者身份主导了司法的走向。参见周安平：《涉诉舆论的面相与本

相：十大经典案例分析》，《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６２页。
参见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５５页。
参见林孝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非法律控制》，《理论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１００页。



择。而且，这里的集体共同选择显然不同于那种实际上无人负责的集体负责。可见，集体

经验不仅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否定，反而是每个具体、能动的法律实践的概括、综合。

以此为基础的量刑预测，完全不同于法律规则形式上的自动运算，而是法官集体智慧对当

下具体问题的建议性自动回答。

　　其次，人们还可能怀疑，要求法官判案参照集体经验，暗含的理论假定应该是同案同
判，而如果同案本身就不可能，又何来同判？就好像天下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也不存在

两个一样的案件，即所谓同案。有学者断言，当我们试图寻找 “同案”时，发现的却总是

“异案”；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同案并不存在，同判也就不再那般庄严神圣；因而，对于认定

的 “同案”，在 “类似处理”意义上的 “异判”并非全不合理。〔２２〕的确，其中的关键在于

找到何谓同案的判断标准。所幸有学者已经指出，是否同案，要看所关涉的法律问题是否

相同。如果不同案件的法律问题在抽象意义上的层级类别越小，具体意义上的可比性或趋

同性就越大。〔２３〕这意味着，在不同案件之间寻找法律上的同与不同，不仅可能而且正是司法

活动的本分。而且，所谓法律上的同与不同，也是个相对的程度概念，而不是非此即彼。以本

研究聚焦的交通肇事罪案件为例，在十四万余样本中，就出现了八千多种组情节组合。其中每

种组合之间的法律问题的确有所不同，但同种组合内部的不同个案在法律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共

性。至少，对多情节量刑而言，案件之间在法律上的共性或差异，便是其同判或异判的合理性

确证。可见，所谓集体经验正是法官群体适用法律活动的经验。正是基于这个限定，量刑模

型的自变量才仅限于法定量刑情节。根据这个意义上的量刑模型进行量刑预测，体现的是

相同法律问题适用相同法律规则的原则。除此之外，再无更具法治意义的所谓同案同判。

　　最后，与规则相比，经验意味着某种可能性；与演绎逻辑相比，经验归纳意味着某种或
然性，所以，强调集体经验是否反倒给法律适用带来不确定性？的确，法治最忌不确定、不稳

定和行为法律后果的不可预期。在法的确定性问题上，历来存在肯定和否定两说。德沃金的

“唯一正解”说，可以被视为强调法律确定性的代表。在德沃金看来，法律是一张无缝之网，

总有正确的答案存在于其中。〔２４〕但随着对法律运行中多种不确定性的强调，如法律标准的

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

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侧重于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２５〕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其实并不矛

盾，它们都在应然层面承认法应当具有确定性的品格，也都在实然层面承认法实际上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只是各自站在同一事物的两端陈述各自看到的事实。所以，卡多佐

认为，法律发展的逻辑不是寻求 “确定性”，而是寻求一种 “可能性”。〔２６〕既然如此，真正

的问题便应该是法律确定性的程度问题，即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社会的规范。〔２７〕

　　回到当下，对多情节案件的量刑而言，确定性是应然，不确定性是实然。也许有人会
认为，定罪过程中演绎逻辑的形式保证了结果正确，所以，量刑结果无需检验。如果认为

量刑结果无需检验，实际上就是对不确定性的默许。因为相对定罪条件而言，法定量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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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少华：《同案同判：一个虚构的法治神话》，《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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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祜：《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法律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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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白建军：《论法的确定性与公正的可检验性》，《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件之间的组合有太多的偶然性，加之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量刑结果可轻可重其实

是个公开的秘密。正是因为量刑不确定几乎必然大于定罪不确定，所以，实践中表现为普

遍重定性、轻定量，甚至误以为量刑无错案。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某种量刑公正的检验

机制，在客观上限制量刑过程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集体经验就为这种检验机制提供了可

能———基于量刑大样本的量刑预测。虽然不能直接说明哪些过于离散的量刑结果一定有问

题，但至少应要求相关司法人员对为什么如此裁量作出更为详尽的论证。可见，集体经验

的思想意味着，用经验去校准经验，用自由裁量规范自由裁量，用独立审判制约独立审判。

总之，看似确定的规范演绎，有时会给不确定腾挪出赖以生存的空间；而看似不确定的集

体经验，反倒可能引导我们不断接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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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ｔｒｉａｌｔ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ｒｉ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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